第十一届“福建青年五四奖章”候选集体

申报表

	候选集体名称
	

	主要负责人姓名
	
	组成人数
	

	集体平均年龄
	

	所在单位名称
	

	通讯地址及邮编
	

	负责人联系电话
	
	申报类别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（此栏中须简要填写，1000字左右事迹材料可附后）


	获

奖

情

况


	

	所在

单位

党组

织意

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纪检

监察

部门

意见
	（仅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）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日

	综治

部门
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计生

部门
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日

	工商

部门

意见
	（仅企业）

  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	税务

部门

意见
	（仅企业）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

 年   月   日

	审计

部门

意见
	（仅企业）

  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	环保

部门

意见
	（仅企业）

 （盖章） 

 年   月   日

	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意见
	（仅企业）

   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	安全

监督

部门

意见
	（仅企业）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

 年   月   日

	推报

单位

意见
	 （盖章） 

      年  月  日
	省评选领导小组意见
	 （盖章）

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申报类别为青年文明号、青少年维权岗、青年突击队、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非公企业、农村、社区、公立学校、民办学校、军队、新社会组织及其他等。
